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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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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家

。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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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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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
大
   

'-•$"

奧
國
。

4

。
課
總
理
克
氏
於
今
日
抵
達
此
間
一
修2  

匸Z
 
九a
之
；̂
^
3
^
^
國
則
以
有
禮
遍̂

 

得 
並
不
熱
烈
之
感
其
歉
迎
克
氏
一 

二
 

自
從2
黎
高
峯
會
疑
失
敗
之
後

..:.:<. 

修
爲
蘇
總
毒
克
氏
第
一
次
赴
例
幕
外
之" 

貌 
國
家*
闘
。
而
彼
比
次
之
訪
間
。
總
避
『 

岁

免

了
~ 
切
之
匚
要
國
严
糾
紛
間

•,<«•.
而
丑 

着
国
於
宣
傳
彼
之
「
和
平
共
存
」
磷
齋
也 

迎 
今
日
克
氏
抵
達
機
埸
時
。
只
法
缴 

:

百
人
在
機
塲
歓
迎
。
當
然
包
括
奧
阿&

統
及
總
理
。
共
慮
國
家
二
外
交
人
員
及
家
春
等
在
犠■

『 

迎
:
而
克
氏
之
由
機
塲
入
城
市",
路
綫
上c
亦
很
少
無
》 

迎
。
有
者
只
係
共
產
曲
或
親
共
之
份
上
爲
居
多
。 

9
3
 

在
機
塲\?

演
講
中
。
彼
自
己
極
力
避
免
主
要
乙
盟M5

卷-

日製潛艇下水 

日
本
。
神
戶
卅9
差
聯 

遊
電C
H
本
第
一
艘
於
戰
後 

书
製
之
潜
水
艇
。
已
經
於
今 

田
交
給
日
本
國
防
委
員
會) 

血
委
員
會
主
席
今
日
親 
參 

年
下
水
禮
。

該
潛
水
艇
爲 
一 
千 
一一一白 

通
之
排
水
量
。
在
水
底
遍
度 

遍
每
小
時
下
九
海
里
一 

:
丿

.*~-^*^

 

承與阿.支里亞 

一 暴消息 

一一 
法
京
。
巴
黎
廿
九r

路 

道
社
電
。
法
國
政
府
與
隙
支
’
 

誕
亞
反
叛
政
府
代
表
。
已
經 

"
了
五
日
之
會
談
。
而
法
國 

忍
員
於
星
财
三
日
。
巳
經
準 

囊
納
阿
支
里
亞
叛
軍
之
談 

府
代
表
。 

：
」 

- 

法
政
府
及
阿
代
表
之
會 

届
一 
县
兀
成
。
則
該
代
表
會 

决
返
突
尼
西
亞
向
其
叛
軍
逃 

会
政
府
弼
吿
會
議
經
過
，若 

凄
軍
政
府
認
爲
可
能
時
。
則 

分
政
府
之
總
理
便
會
領
導
代 

至
團
赴
巴
黎
。

一一 
會
後
之
最
困
難
問
節
。 

■
叛
軍
方
面
要
求
彼
之
统
理 

《
戴
高
樂
直
接
面
談
。
彼
等 

德
爲W
有
兩
領
袖
之
曾
談
。 

地
會
有
較
成
功
之
成
就
。

之
後3

社
會
主
義
份
子
之
呼 

籲
巡
行
示
威
之
事
。
已
經
獲 

得
了
較
少
之
支
持
。

△
日
本
國
會
民
主
制
度 

一 

基
礎
甚
脆
弱

此
間
覩
察
家
指
出
。
日 

太
戰
後
國
會
民
主
制
度
。
根 

本
上
其
基
礎
祐
管
脆
弱
。
而 

於
最
近
日
本
之
示
威
巡
行
打 

擊
下
.。
很
可
能
連
此
種
脆
拥 

之
民
于
基
礎
連
根
提
起
。
軍 

國
主
義
恥
能
再
度
抬
頭
。
將 

日
本
帶   

|3.
彼
等 

Z.
中
必
集
體 

制
度
及
軍
國
制
度 Z
下
。 

f.t £z<£z?<«̂
4y 

美國紐約
公共車罷工 

紐
約
。
合
際
社
窜
。
曼 

哈
頓
區
公
共
車
司
機
咋
日
舉 

行
罷
工
。
致
使
該
區
日
常
返 

工
之
五
十
蔗
搭
客
。
必
須
另 

尋
其
他
交
通
工
具
。

第
五
街
公
共
車
公 

nj
工 

人
罷L
已
有
兩
日
。
有
二
十 

-
條
闕
線
停
駛
。
七
百
三
十 

三
輛
車
被
停
用
。
目
前
尙
無 

立
即
解
决
之
希
望
。
其
他
路 

線
。將
不
受
影
响
。

星
期
一
日
晚
間
参
加
罷 

工
者
。
有
司
機
及
機
工
一
千 

五
百
餘
人
。
他
們
抗
議
市
府 

所
給
予
將
某
些
街
道
作
單
行 

線 
,:• 
工
作
。

?<zŝ
ft /b. Z
'̂.̂*>.*̂ 

剛果共和國 
一 

今日成立 

剛
果
。
共
和
國
京
城
卅 

日
実
聯 

61
電
。
且
利
争
之
皇 

，
今
日
將
剛
乐/
豐
富
領
土 

交
還
給
一 
千
三
百
寓
名
之
剛 

果
人
民
統
治
。
但
彼
特
四
向 

牝
新
剛
果
共
和
國
瞽
吿c

要 

提
防
貪
得
無
麗
之
外
國
侵
害 

新
國
家
之
企
圖
。

此
位
年
靑
之
比
皇
宜
佈 

比
圈
剛
果
獨
立
。
終
結
了
比 

國
統
治
此
間
八
十
年
。
今
日 

謂
。
剛
果
共
和
國
今
後
應
該 

小
心
。
在
這 &
界
上
。
很
多 

貪
得
無
厭
之
强
』
會
趁
弱
小 

國
家N

弱 &
而
進
攻
。
而
令 

到
新
國
家
陷
於
困
難
。 

1
，
對
於
剛
果
之
獨
立
。
東 

西
方
均
致
電
祝
賀
。
但
是
剛 

果
本
身
對
於
彼
等
之
前
途
。 

仍
未
有
肯
定
之
途
徑
。
此
係 

因
爲
內
部
政
黨2
糾
紛
所
致 

♦■
，>*̂
/̂̂
/1̂
7̂̂
74̂
4 

千七黑人被捕 

理
保
羅
电
。
有
色
人
種 

協
會
昨h
例
告
。
自
二
月
一 

日
亨
國
南
方
黑
人
學
生
向
琳 

檯
開
始
示
威
以
來
。
至
今
已 

有
一 
千
七
更
 
十
一
一
天
被
捕

*%
•*;*,

r**̂
**̂

旧秩序已平復 

只爭首相寳座 

i  
蘇
京
。
莫
斯
科
廿
九
日 

兼
艦

fft
電
。
蘇
聯
於
増
期
二 

上
對
日
本
謂
一
倘
若
日
本
想 

启
蘇
聯
有
更
隹
之
關
係C

日 

去
應
該
取
消
與
美
國
成
立
之 

单
事
條
約
。

一 

塔
斯
段
發
表
政
府
乙
文 

合
謂
。
日
美
安
全
約
。
不
但 

才
能
保
證H
本
之
安
全
。
而 

昆
還
會
將
日
本
陷
入
於
更
大 

w
困
難
。
比
較
第
二
次
大
戰 

時
之
廣
島
等
悲
劇3y

大
。

△
B
政
治
家 

爭
取
首
相
寳
座 

日
本
。
東
京
路
透

1st
成 

。
日
本
純
過
一.個
月 Z
反
美 

弥
行
之
後
，
現
在 

An. 會
，
秩 

走
已
經
漸
漸
恢
復
正
常
。
而 

及
治
冢
們
。
又
弓
度
活
動
。 

4
何
去
增
强
彼
等
之
力
任-
。 

北
爭
取
首
相
之
實
座
。

一 

日
首 
ffi岸
信
介
已
經
答 

允
辭
職
。

反
對
日
首
相
匕
美
聯
盟 

之
左
翼
份
子
。
仍
然
繼
綿
再 

魔
舉
行
示
威
巡
行
。
•
是
此 

顧
示
威
巡
行
之
空
氣
。
似
乎 

号
經
消
沉
。

i|

自
從
愛
總
統
取
消
其
訪

kt^^l

管
船
宜
飽
辭
、職
鬱
整
皴
細
歎
学i
&
;
?

:
••:
••:•之
。
毫
無
表
示
。 

~
湾 

克
氏
况
達
維
也
納
酒
店Z
後
。
在
其
騎
楼
出
里
乙
泉 

••:•❖•:•
。
有
五
千
名
基
衆
在
酒
店 

2:
前
歔
迎
之
。

倉
幾
發
生
不
義
事
件 

.
十 

其
中
一
名
觀
衆
大
叫
「
希
特
拉JC

而
近
該
人
喙2 

共
施
黨
鼠
。
則
憤
奴
異
常
。準
備
府
該
人
毆
打 
一 頓 "
抽:

是
共
產
黨
之 ̂
 袖
請
一 

。
故
此
便
化
小
事
爲. 

在
機
塲
洋
。
除一 

。
其
他
之
外
交
官
員 

在
答
覆
奧
國
埋

。
切
勿
發
生
不
愉
快
舞
件

宫
員
共
產:5

家
外
交
官
晟
外
宀啞

之
歓
迎
詞
之
畤
。
克f
讚
與
參

:
••:
--:•
眞
正
中
立
之
際
同
離
謂
。
蘇
聯
對
酔
奧
國
之
眞
正
立
塲
外 

•:
••:
••:
以
全
力
支3

：

之
J

「
.

奧
國
替
察
們
特
即
戎
嚴
。
保
護
克
氏
之
安
全:
魔
 

途
中
共
產
黨
心"
標
語
「
和
平
與
友
誼
」
及
「
我
們
耿
黑 

6

克
總
理
」
等
主
歙
迎
克
氏
。
但
是
此
等
標
語
。
亦
亜
夢

»,»•:

小
維
也
納
皇
方
酒
店
大
部
份
。
均
作
爲
克
氏
及
其
随
抬f 

黄
居
留
？

而
愛
豳
統
兄
弟
。
亦
瓜
克
氏
抵
達
刖
阳
小St  

3
遷
出
該
洒
店
。
表
示
不
願
鼻
克
氏
绘
鄰
，
意
。 

f
t
.
 

0
：*h*-648->**6̂

6*.><.̂
6.6̂

4;^*6*^^0^>4!*^<-*<-4^^

奧
太
瓦
。加
新
社
電
、
中
央
政
府
星
期
四
，日
。
拒

S
X
 府
之
势
求

0 ̂
立
朗
召
雪
破
政
府
會
議
。
以
解 

决
耳
血 

Z-'
失
業
何
題
。
： 

， 

.

•
叫
曾
對
此   

X.-
决
暦
。
引
出
各
議
員
之
一
塢
爭
論
。. 

配
用
幾
冊
血
皮
爾
遜
。
控
告
政
府 

^.. 
處
理
失
業
問

八
十
萬
人
分
往
七
千
零
七
看 

九
装
舉
處
投
票"
選
舉
电
會 

下
議
員
二
百 

HI 
三
人
及
上
篇 

員
五
十
八
人
。

上
下
兩
院
定
於
八
月
十 

二R
選
舉
新
總
統
。
而
新
總 

統
則
於
八
月
十
六
口
桃
薦
劫 

總
理
交
由
下
院
核
准
。 

^
^
^
>
/
8
4
2
1
^
6
^
5

R
本
執
政
黨 

定期選新首相 

合
際
社
東
京
電
。痛
悉 

。
自
由
民
主
黨
祕
書
是
川
島 

聲
増
"
該
黨
高
級
領M
九
名 

昨
日
開
會
約
達
二
小
險
之
久 

。
結
果
同
意
七
月一 a
以
前 

前
出
新
首
相
以
繼
岸
信
瓶
之
一

丁
匮
之*
任
。
傭
嫁
於
各
省
府
。 

...
  
一 

豪
巧
議
會.於
六
月
二
十
四p
龍
首
相
第
芬
碧
架

6

史
泰
爾
又
指
出
。
古
壁
省
己
接
啞
負
起
解
决
失
業

之
責
住
。
各
省
應
仿
效
實
行

學
詩
劳
工
同
盟
書
記
奧
尼
爾
說
。
政
府
對
失
莱
問 

題m
块
取
駝
鳥
政
策
。
脚
頤
埋
入
泥
沙
中
。
而
避
免
現

審
査
。
如
果
法
官
認
爲
他
們 

之
權
力
只
能
將
此
案
交
囘
移 

国
部
長
化
克
魯
。
刖
要
求
據

化
克
魯
夫
人
交
移
民
部l
•
訴

向中共嚴重抗議

印
度
。
戴
芷
嶺
卅
日
路
透
社
電
。
據
今
日
之
報
吿
。$
中
共
統
治
下
之
两
藏
領
土
內
。 

很
多Z
西
藏
反
共
游
擊
隊
。
運
用
原
始
武
器
或
自
製
之
武
器
。
來
向
中
共
佔
領
軍
作
游
擊
戦 

。
而
且
現"
越
來
越
多
。

據
在
印
藏
邊
境
之
權
威
當
局
消
息
計
。
此
等
游
擊
隊
。
現
在
己
經
作
有
規
則
性
之
襲
擊 

中
共
軍
營
妆
文
通
線
。

腌
權
威
界
之
消
息
謂
。
除
了
牝
種
小
小
之
接
觸
及
騒
擾
之
性
質
外
。
則
並
無
其
他
較
大 

之
行
動
。

據
此
間
消
息
謂
。
彼
等
對
於
推
測
最
近
一
次
較
大
之
反
飯
行
動
。
會
引
起
全
藏
之
反
共

井
及
大
野
三
人
。

一
一
要
求
也
央
省
府
度
市
府
共
同
召
回
一
聯
席
金
議
。
並
邀 

一
勞
資
及
方
伊
表
出
席
。
，.

一 

军
招
說
？
勞
工
部
長
必
泰
爾
。
將
囘
啓
赛
市
之
要

員
會
設
立
。

訴
院
審
訊
共
辯
論
有
厂
一 
小 

時
之
久
。
至
昨
日
。
蘇
律
師. 

寥
求
法
庭
將
此
案
交
囘
與
原 

來
審
査
吕
氏
之
官
貝
。
或
者 

最
好
交
與
移
民
部
上
訴
院
再

行
動
係
不
可
能
。
亦
不
會
發
生
。

彼
等
相
信
。
此
種
西
藏
反
共
游
擊
隊

Z.
行
動
。
只
係
一
種
個
別
乙
性
質
。
同
時
亦
係
表

示
出
反
共
游
擊
隊
。
企
罔
作
最
後
之
掙
扎
。
然
而
此
種
掙
扎 

0
不
會
削
弱
中
共
控
制 
藏
之
權
力C

根
本
上
。
中
共
現
在 

於
西
藏
已
經
建
立
了
穩
固
之
統
治
基
礎" 

對
中
共
佔
領
軍
作
游
擊
戰
。
係
於
十
年
前
己
經
開
始
。 

直
至
到
夫
年
西
藏
之
最
大
反
叛
。
結
果
達
頼
喇
嘛
出
走
印
度 

之
郷
爲
生
。
已
經
達
到
了
最
一
中
共
軍
隊
立
刻
衝
入
該
區
。 

高
峯
。 

-
而
將 
一 名
軍
官
殺
死r
俘
虜 

△
尼國之內閣一十
六
名
为
他
人
員
。

一 
/
 
J
F

二
K
P
I
)
 

尼
泊
爾
乙
首
相
於
今
呼

策
。
是
美
國
之
控
制
。
企
圖 

去
阻
撓
土
要
國
際
問
國
之
解 

决
。

克
魯
曉
夫
同
時
亦
向
西 

方
阳
强
。
英
。*
。  

I5
。
意 

。
在
七
內
瓦
之
代
表
發
出
書 

信
云
。

・％  

.%
  :
H
  
V
.
  
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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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

會議對付中共 
一一 

尼
泊
爾 

??咳
变
甘
儿 

日
路
透
一
社
電
。
因
爲
中
共
軍 

隊
一.一
千
名
。
衝
入
中
尼
緩
衝 

用
。
而
殺
死
尼
泊
爾
之
军
官
一

初
赴
北
京
訪
問
。
而
在
北
京 

與
中
共
總   

^
周
恩
來
簽
定
了 

中
尼
邊
境
協
定J
及
其
他
友 

好
之
條
約
。
但
而
今
中
共
軍 

隊
加
爲
要
斷
絕
西
藏
游
喂
隊

及
俘
虜
其
他
十
六
名
之
事
、-
之
退
路
。
面
不
惜
破

定

一 
政
府
立
刻
舉
行
內
閣
何
來
衬 
一 

論
對
付
方
法 

- 

會
後
不
久
。
尼
泊
爾
以
一 

符
立
刻
向
中
共
政
府
發
出
强 ) 

烈2
抗
議
書
。
指
出
山
共
軍 

隊
此
舉
。
係
違
反
回
際
公
法 

。
而
且
並
破
壊
了
今
布
簽
定 

之
中
共
尼
泊
爾
之
邊
境
之
協

。
而
進
入
緩
衝
區
。
故
此
内
 

閣
便
向
申
先
提

5E

最
厳
重
之

議
。

-<£zy-

7>?

克氏指責 
第芬碧架

(
瓦
e
加
新  

 

^
電
。

一2
月
冬
工
克
再
曉
夫
指
責
加

-
首
相
，,A,
芬
碧
架
。
謂
加
拿
大

定
。

尼
泊
爾
政
府
同
時
胆
求 

中
共
。
立
刻
將
仔
虜
送
囘
。 

- 
名
日
府
發
言
八
報
。 

局
勢
現
在 %
爲
緊
張
。
有
隨 

口
發
牛
决
裂
之
可
能
。

之
外
公
政
策
。
是
受
美
國
擺 

佈
。

星
船
三H
蘇
聊
大
使
館 

將
克
暮
曉
夫
之
言
發
表
。
克 

一
魯
曉
夫
表
示
加
军
大
在H
内 

△ 
西藏呼後彼- 
瓦
裁
単
會88

所
採
取
之
立
塲 

匕
总
园
。
希
望
幷
坤
爲
最
後
之
言
。 

耳
力
以
妆
仃
由
麻
駐
加
之
大
使 

見
期
二
日
尼
泊
爾
政
府 

亞
留
杜
民
寺
親
交
與
加
外
長 

一
公
佈

C

中
共
企
圖
將
西
藏
，乙 

仮
亂
劇
平
。
故
此
中
共
軍
隊 

便
採
取
謹
愼
之
行
動
。

一

41 
共
方
面
同
为
謂
。
於 

西
藏
之
叛
亂
平
復
後
。

cta
宾 

眼
隊
必
定
會
退
小
中*
尼
泊 

爾
之
緩
衝
區
城
。

箕
泊
爾
政
府
謂
。
暇
知 

一 
道
中
共
軍
隊
集
中
軍
力
仲
邊 

一 
界
之
時
。
政
府
立
刻
派
目
前

一
格

ire 
通
知
第
芬
碧
架
。
蘇 

聯
已
脫
離
此
種
無
結
果
之H
 

內
瓦
裁
恵
會
議
。
而
將
裁
軍 

間
：I

交
上
合
用
辦
理c 

克
魯
曉
夫
說
。
西
方
國 

家
在
十
强
裁
軍
會
議
中
。
幷 

不
訂
論
広
陳
之
具
黯
辦
以
。 

而
只
長
尋
求
鞏
固
其
軍
事
之 

準
備
計
劃"
以
及
开
外
國
駐 

軍
之
軍
事
基
地
。
加
拿
大
代 

表
亦
無
例
外
。
故
使
人
不
難 

推
測
。
加
拿
大
對
國
以
言
 

assssB
K

^eeew
ieiiei

一 

往
此
不
亡
之
地
掠
調
査
。
知

一 

道
中
共
行
二
千
軍
隊
。
但
是

央拒絕雲市要求 

召開失業問題會議

.實
。
一
，

"
各 

11
市
界
阿
士
伯
利5
認
爲.應.立

nu
採
取
需
働
。
」

院
辦
理
。

求

二
，-
史
泰
爾
說
。
他
歡
迎
呑
万
給
政
府
之
建
議"
因
爲 

政
府
至
要23

人
民
尋
求
及
維
持
其
就
業
。
但
省
府
對
本 

眦
情
灯C

較
熟
悉
。
應
由
各
省
府
共
同
研
究
。 

庶
爾
遜
指
出 
反
對
黨
在
二
月
間
。
亦
曾
提
出
。 

夢
求
期
會
組
失
挙
調
査
斐
員
會C

但
被
政
府
否
决
。 

首
相
第
芬
智
架
否
認
此
說
。
指
出
上
院
已
有
此
委

^
^
^
^
^
^
^
^

4

蘇
律
師
認
爲
如
此
。
呂
. 

氏
能
宥
极
會
去
回
答
對 

66 有
. 

憊
度
安
全
之
控
吿
。
：
/
，
一

報

巨
表

5/
波
參
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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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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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講師被撥案 一 

上訴院保留判 

雲
高
華 
加
新
社
電.
V

0i 

卑
詩
匕
訴
院
星
期
二
日
保
酔 

封
卑
大
女
講
師
书
布
倫
被
撥

5  

案
匕
訴
之
判
决
七
法
官
第
畢
一 

列
西
謂
。
到
决
断
盡
一
呼
醜
及
一 

早
决
定
。
-

呂
氏
之
律
師
蘇
米
强
齊
一 

認
您
在
此
期
間
可
使
呂
氏
七. 

可
在
卑
大
暑
期
工
作
。

呂
布
倫
被
撥
案
。
在
上

s
z
z
z
2
z
s
\
f
u
<
<
6
>
 
• y  

加鹿播公|r  
員工投票罷工 

雲
高
華
、，
加
新
延
電
。 

加
拿
大
廣
播
公
司
。
本
地
貝 

工
投
票
賛
潴
加
京
工
金
石
罷 

工
决
議
。
除
非
今
晚
能
獲
得 

增
加
工
資.
。
否
則
罷T
勢
必 

實
行
。廣

播
公
司
員
工
。
分
屬 

於
加
拿
大
電
視
及
廣
播
藝
術 

家
協
曾
。加
拿
大
作
家
協
曾 

準
備
在
各
大
城
市
。
滿
地
可 

。
奥
太
瓦
。
多
朗
度
"
宛
地 

辟
。
及
雲
高
華
。
舉
行
罷
工 

雲
市
員
工
三
分
之
二
投 

票
受
虎
罷
丄
。
以
支
持
增
加 

工
資
之
要
求
。

工
資
談
判
在
奥
太
瓦
己 

純
停
幀
。

(??̂
)̂
**

西藏亂事末口

南韓定期普督 

一 

头
蜉
社
漢
喊
电
。
避
渡 

一 
政
府
總
輝
許
政F
令
七
屮
廿 

一
九
日
普
選'
屆
時
選
民
一
千

4̂
^̂iy、^^5

洒

屣

⑥

9

伍
氏
之
子
。
夏
利
匕
城 

半
。
在
覇
後
看
说
収
。
對
打 

刼
事
"
求
有
新
闻
。

*77Z<>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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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尼總 S
抵蘇 

袋
虞
。
莫
斯
科
卅
日
。

較
優
先
。
但
俄
國 

究
上
亦
超
過.四
方

。
•
之
前
頭
。

經
淸
上
之
自
由
競
爭

3  

本
有
好
處
。
但
俄
國
人
射
出 

口
是
補
助
的
。
使
西
方
國
家 

無
法
與
其
競
爭
。

美
喉
冠
誼
。■
■
*
!
!
*
 

米
齢
揚
今
日
健
箒
政
侬
瞅
亜 
一!
一 

人
員
赴
機
塲
歡
迎
印
度
尼
峰4

 

拡
之
總
驟
妳
變
占
像
斯
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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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 

A
^
y
^
天
陰
。
下
午 

轉
晴
。
最
高
温
度
爲
一
八
十
五 

度

C

最
低 

fti 度
爲
五
十
五
度 

星
期
五
日
陰
晴
不
定
。

5.
一;>*̂
^
;

>-.;
二

二.

濃
同
嚴
重

濟»
血
△
西
方
難
與
共
產
國
作
皀
卅
相
鈴
3

-

1

舅
 

雲
髙
華"
加
新
社
電
。
奉
詩
簿
湧
《

'<•:齢
理
最
近
剛
自
一 

蘇
遊
歷
歸
來
。
星
期   

=
日
預
言
謂3"

氣
超
產
國
家
之
經
濟
戰 

爭
。

IE
有
如
目
前
冷
戰
之
嚴
重
性n 

一

格
魯
爾
昨M
 行
記
者
招
待
會. 

0? 
報
将
其
與
加
拿
大
公
度 

事
業
負
責
人
在
蘇
聯
旅
行
八
百
英
里
之
整

9,.
他
說
。.新
. 

國
家
在
長
期
間
。
將
喫
到
蘇
舞
滲
之
血
脅
。

」 
3

一 

俄
國
補
助
其
出
口
貿
易 

一  

„,. 
•
;
 

，
二一； 

。
使
西
方
之
沖
位
極
爲
不
利

在
西
方 △
每
一
個
人
均

大
談
自
由C

但
很
少
人
了
解 

其
眞
義
。
叶
願
意
作
某
些
犧 

牲
。
以
維
護
自
由
。
這
就
是 

我
們
的
弱
點
。

俄
國
目
前
轉
向
資
本
主 

義
。
以
西
方
之
轉
向
社
會
圭 

義
之
速
度
。
有
同
樣
之
比
例 

。
因
此 
一
個
資
本
家
感
到
在 

俄
國
比
在
其
本
國
爲
好
之
日 

子
。
將
爲
時
不
遠
。

他
說
經
濟
戰
之
嚴
重
性

。
是
由
雙
方
野
不
能
同
意- 

種
可
以
在
平
等
地
位
之
經
濟 

競
爭
制
度
之
事
實
而
產
生
。 

西
方
国
家
唯
一
之
希
望
。
是 

寄
託
於
俄
國
人
民
要
求
更
廉 

價
之
消
費
品
。

格
魯
爾
又
說4 
雖
然
西 

方
國
家
在
電
力
是
核
子
方
面
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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菓歸 

:
被 M
 婦嚇走！ 

、̂
1,

華
訊
。
一
華
婚
菓 

舖
東
主
嵐
期
三
风
晚
被
匪
打 

劫
。
而
用 r
玉
軍
用
之
警
笛 

一
將
瑾
瞒
垄1
:

一
忌
子
於
昨
夜
九
時
半 

左
右
。
取
入
古
都
華
街
西
二 

十
九
號
黑
竇
菓
舖
一
。
令
蔡
伍 

夫
人
(
龍
匕
)
舉
手
。
勿
得 

動
彈
。
她
立
即
從
装
中
取
出 

警
笛
吹
之
。
男
子
中
猶
豫
一 

下
。
然
孩
拔
脚
逃
出
舖
外
。 

伍
氏
現
年
三
十
八
歲
。 

其
夫
伍
東
《
譯
音
)
。
因
病 

一 入
中
央
當
院
留
醫
。
故
獨
自 

一 料
理
菓
舖
。
伍
氏
謂
。
她
不 

見
男
子
育
槍
。
但
男
子
穿
黑 

色
衣
服
。一
將
手
挿
入
袋
中 

：>  

似
有
持
无
槍
之
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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